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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_E9_87_8D_

E5_BA_86_E9_95_BF_E5_c38_521410.htm 为选拔优秀人才，提

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根据《重庆市人事局gt.的通知》（渝

人发[2006]44号）精神，结合长寿区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

现状，经区编委批准，决定面向2009年应届大学本科及以上

毕业生公开招聘教育工作人员。 一、招聘人数 招聘人数72名

，其中：城区学校62名，农村高完中和街镇中学10名（详见

长寿区公开招聘教育工作人员学科及人数一览表）。 二、招

聘原则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城

区中小学实行分学科考试、定向聘用；农村中学统一报名，

分学科考试，区教委统一安排聘用学校。 三、招聘范围及对

象 重庆市属师范院校、四川师大、西华师大和其他省、部属

重点师范院校（不 含二级学院和独立学院）及全国“211工程

”重点建设大学本部2009年应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其

中，英语、音乐、体育、美术专业教师可在专业性院校毕业

生中招聘。长寿中学在四川师大和部属重点师范院校及全国

“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本部（英语、体育专业可在相关专

业性院校）招聘。 四、招聘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二）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三

）具有招聘学科所需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基

础理论扎实，学习成绩优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组织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四）符合招聘学科所需的基本条件

1、计算机：文科一级以上，理科二级以上。 2、英语：英语



专业的达专业四级以上，其他专业的需公共英语四级分数达

到425分以上（选学其他语种必须达合格以上）。其中长寿中

学招聘英语教师须取得英语专业八级证书。 3、普通话：中

文专业的达二甲以上，其他专业的达二乙以上。 4、三笔字

：必须达四级以上或取得合格证书。百考试题整理 5、毕业

生报到时必须持以上过级证书及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学

士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 艺体类毕业生的基本条件可适

当放宽。 （五）身体健康，符合聘用体检标准。 五、招聘地

点和时间 重庆师大考点报名时间 2008年12月23日上午9

：00-11：00。 四川师大考点 报名时间 2008年12月26日上午9

：00-11：00。 六、招聘程序 (一)报名 1、资格审查 由区教委

、区人事局、区监察局组织有关人员，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

审查，确定参考对象。 参加资格审查时，必须提供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同底一寸照片2张、2009年应届毕业生

证明、学习成绩复印件（加盖学籍部门公章）及自荐书（自

荐书“贴照片处”贴上本人近期照片）。 2、报名要求 （1）

经资格审查合格者，到指定地点填写《人事考试报名登记表

》。 （2）学科拟聘人数与实际报名人数的比例必须达到1：2

；未达到该比例的，除急需学科外，相应递减拟聘人数至规

定比例或取消考试。 （二）笔试 笔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笔

试分值100分，60分以上为合格。笔试内容为报考学科专业知

识。笔试时间、地点在每个考点另行公布。 加分条件：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期

满1年且考核合格者，其笔试按有关规定加5分。考生加分资

格条件的确认： 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重庆）计划”者

，须在报名时持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开据证明到长寿区人事局审查确认； ②根据重庆市人事局《

关于重庆市“三支一扶”大学生参加公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

知》（渝人办〔2008〕7号）文件规定，“三支一扶”大学生

须在报名时提出加分申请，待报名结束后由长寿区人事局、

教委统一报市“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审查确认。

百考试题整理 （2）根据《中国重庆青年人才论坛评选表彰

试行办法》（渝委组〔2008〕25号）规定，“中国重庆青年

人才论坛”优秀论文奖获得者在笔试成绩中加10分，优秀论

文提名奖获得者在笔试成绩中加5分，优秀论文入围奖获得者

在笔试成绩中加2分。 （三）专业技能测试（含面试） 专业

技能测试（含面试）采取说课的方式进行，比例为1：2。参

加专业技能测试（含面试）人员根据笔试合格成绩从高到低

依次确定。若笔试成绩最后一名出现并列，则并列人员全部

进入。如达不到1：2比例，则相应递减拟聘人数或者取消专

业技能测试（含面试），其中急需学科可不受此比例限制。

百考试题整理 专业技能测试（含面试）地点在每个考点另行

通知。讲课分值为100分，其成绩未达到60分者不计入考试总

成绩。 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40% 专业技能测试（含面试

）×60%。 考试总成绩在每个考点公布。 （四）确定拟聘人

选 按拟聘人数，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等额确定拟聘人员

（如出现相同分数，则以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笔试成绩

仍然相同的，则以讲课成绩从高到低确定，下同），在规定

时间内（区教委另行通知）签定就业协议。 （五）体检 拟聘

人员由区教委、区人事局于2009年8月统一组织体检（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以及《人事部办公厅、卫



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 手册（试行）＞

的通知》（国人厅发〔2007〕25号）的有关要求和结合岗位

实际组织实施。体检不合格或经确认自动放弃资格出现空缺

时，则按学科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六）考核 体

检合格人员，由区人事局会同区教委对其政治思想、德才表

现、业务能力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对其报考资格条件进行复

查，考核不合格或资格复查不符合条件者，取消聘用资格，

职位出现空缺时，则按学科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百考试题整理 凡签订了就业协议的人员，在2009年8月31日以

前未取得所报考学科要求的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教师

资格证书等材料者，取消聘用。 （七）公示 经考核合格者，

由区人事局、区教委在长寿门户网、长寿教育信息网上进行

公示，公示期限为7天。 （八）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

由区教委填写《重庆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审批表》和《

重庆市事业单位拟聘人员花名册》报区人事局审批。聘用人

员按照《重庆市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渝

府发〔2003〕 37号）和《重庆市人事局关于转发事业单位聘

用合同（范本）的通知》（渝人发〔2006〕68号）进行管理

，享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聘用人 员按规定

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予以转正定级；试

用期内或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或发现隐瞒聘前病史且身体条

件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取消聘用。 七、纪律与监督 公开

招聘工作是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渠道，其政策性强，涉及面

广，要严格坚持规定的条 件、程序和标准。严禁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若有违反考试聘用纪律的，一经查实，取消聘用

，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在整个公招工作中，必



须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防止和杜绝不正

之风，确保此项工作的健康顺利进行。 联系电话： 长寿区教

委人事科 （023） 40244495长寿区人事局干部科 （023

）40259961 附件：长寿区招聘教育工作人员学科及人数表.doc

重庆市长寿区人事局、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长寿

区监察局 二○○八年十二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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